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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顗賚

新版「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已經上路，

另外行政院會也通過《農

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

未來修法上路只有農民及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一年

者，才可購買農舍。基本

上對於假農舍的情況，理

應加以管制。

　但是對於耕種者而言，

相關管理辦法，建請政府「管地不管人」，沃地

自然以耕種為主，但對於貧脊農地已種不出東西

還限制開發，這要農民如何維生？如果可以因地

制宜，農民將貧脊農地轉賣後轉而從事其他行

業，倒也樂見其成；甚至對於退休人員或中年想

轉行當農夫種種菜者，同樣綁手綁腳，不合理。

建請政府能管地不管人

農發條例修法後，限制

農民才能購買農舍。

考量有些農民生活困苦、

負債，因此農舍法拍的拍

定人、配偶或二親等內直

系血親之間贈與，可不具

備農民身分，但都不能有

其他農舍；至於繼承者也

不限農民身分，且不限一

間農舍。

　大方向而言，政府立意良善，然而，希望政府

能多多顧及小農民的權益，對於持有農地面積不

到二分半者的配建比例條件，是否有不合理之

處？籲請有關單位在修法的時候，能深入民間訪

查，尤其是對於小農小民的心聲，要仔細傾聽，

不要只聽到有錢人的想法。

政府應顧及小農民權益

興建農舍辦法只提及

申請興建人應為農

民，但對農民的資格沒有

明文規定，這次修正後，

以下三類民眾都可以興建

農舍：第一種是屬於農民

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就是

一般人認知的農民；第二

種為全民健康保險第三

類被保險人，即「農會

及水利會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者，或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

甲類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漁業工作

者」；第三種為有心從事農業生產的自然人。如

果確實落實實施，相信對於退休人員或是中年想

轉業務農的人而言，或許是個好消息。

對轉業務農者是好消息

農地農用是最基本的

原則，農民為耕作

上需求加蓋農舍，只要不

汙染水源、破壞土質，應

有限度地給予方便，達到

地盡其利的功能。

　花蓮地廣人稀，都會區

因人口密度因素，許多農

地因此以興建農舍為由，

大興土木，破壞農田條件

，不僅地質受影響，居家所排放的廢水更汙染農

地，影響農作物品質，限縮耕作面積，政府在開

放農舍興建時應注意土地地目，不要讓良田因建

築農舍而影響生產。

開放興建不能影響生產

花蓮因未受到任何工

業汙染，被評選為

最佳居住環境，加上農地

取得資格容易，最近幾年

湧入許多外來人口，大肆

在花蓮購農地建農舍，而

且一間比一間豪華，簡直

就是豪宅，也因此造成農

地廢耕，影響農地生產。

　農地興建農舍雖然合法

，但卻嚴重威脅農地的利用與生產，依目前花蓮

農地興建農舍較嚴重的區域大都集中在市郊，不

僅農地價格因此而飆漲，利用的面積更因此縮減

，農地農用，讓地盡其用發揮農地應有功效是官

方應重視的問題。

應讓農地發揮應有功效

一旦多數農業用地做為

建設、開發、住宿

之用，農耕面積因而大為

縮小，將導致糧食生產不

足，必須依賴進口農產，

這種情形勢必會出現物

價控制在外國人手中，人

家說漲就得漲，延伸出民

生物資不穩定的狀況，社

會也就跟著動盪不安，因

此，再次強調「農地農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目前的政策是屬農業用地的土地，10％可興建

農舍，其他的90％必須從事農業相關項目之用，

因此，要求縣府務必落實管理之責，嚴格把關，

不要再讓農地流失，影響農業生產，並讓百姓最

基本的民生需求，操控在外國人手中。

縣府不要再讓農地流失

農業用地進行開發，興

建農舍、農產加工

廠，帶動部落經濟發展，

有其必要性與需求性，尤

其是偏遠部落的農地，多

數貧瘠，生產出來的作物

質、量都有限，產值不

高，因此，若能放寬農地

開發的條件，讓部落農地

有效的運用，可望為原住

民區域的民眾帶來新的契機，改善生活品質。

　近年來觀光農場為地利不高的農地帶來一線新

契機，尤其是偏遠的原住民部落，以量少、質佳

的農特產，吸引不少遊客，鄉親們也均受其利，

若能放寬農地開發的條件，這又將是一項有助地

方發展的德政。

放寬部落農地開發條件

近年來有機農場的興起

為花蓮帶來相當高

的產值，但受到農業用地

開發條例的限制，僅能使

用農地的10％，讓開發計

畫大為受限，因此，建議

放寬農地建蔽率，讓有意

投入觀光農業的農地有效

利用，提升地方的經濟成

長。

　不少農地因位置及地力因素，加上農產消費日

漸萎縮，導致產值不高而閒置，隨著觀光農業的

興盛，有了新的契機，但受限於農業用地開發條

例，使用面積不大，而無法做有效利用，若能適

度開放，則有利於農村的再發展，同時達到地盡

其利的目的。

建議放寬農地的建蔽率

花蓮農地面積涵蓋廣

泛，農地政策對花

蓮的影響首當其衝。我

覺得農地政策不應該管

「人」，自從農地政策開

始管「人」之後，農地價

錢直直落，而且無人買

賣、無法流通，本來花蓮

的農村已經開始轉趨活

絡，轉瞬又變成一片死

寂；農地政策應該以管「地」為主，豈可本末倒

置？目前頻頻接獲許多與農地使用、交易相關的

陳情案，希望內政部會同農委會等相關單位，趕

快重新研擬農地相關規定的方向與原則，讓法規

更貼近民眾的真正需求。

農地政策應以管地為主

農地控管應該因地制

宜！花蓮縣南區人

口嚴重外流，農田景觀少

有被破壞，卻被一視同仁

來管制，這是不對的政

策；譬如有一位老農辛苦

耕作了大半輩子，現在想

退休了，想把農地賣個好

價錢來養好，可是如此政

策卻弄得無人去買，結果

如此政策真正吃虧倒霉的反而變成老農。我覺得

農地政策不應該以管「人」為主，應該「人」、

「地」並重的管理；現有農地使用規範目標錯

置，著重用地人有無農民身份或是否實際從農，

將「人」列為主要管制標的，忽略最應管控的用

「地」規範，這是不對的！

農地控管應該因地制宜

現行的＜農業用地興

建農舍辦法＞以管

「人」為主，我認為還是

有法律漏洞可以鑽，而且

如此一來，對農地買賣形

成壓縮和箝制，對於活絡

花蓮縣的農村經濟是有害

無益的，也和政府揭櫫的

「均富」背道而馳，況炒

作農地的是西部、北部和

宜蘭，又不是花蓮縣，我們花蓮縣因為欠缺足夠

的工作機會，是人口嚴重外流的縣份，我們需要

更多的人移民到花蓮縣來，我們歡迎更多的退休

人員來花蓮務農；以管「人」為主是不當的，應

改成以「特定農業區」為主才適用社會現況。

改成以特定農業區為主

既然是農地，應該就是

管地不管人，只要是

農業使用應該放寬限制，

輔導農民多元利用農地，

有管制的開發，帶動農村

經濟、產業發展。

　民以食為天，農地管理

很重要，偏鄉農地應該以

有管制的開發、輔導開啟

農地運用模式，透過農

舍、農產加工廠設立、增加農村旅遊與體驗設施

活用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村工作機會。

　地盡其利，管制開發，土地管理機關應適地適

法運用規範，在偏遠農地給予最有利的使用條

件，促進農村發展。

適地適法管制偏鄉農地

花蓮農地面積涵蓋廣泛，因此農地政

策對花蓮的影響也是首當其衝。雖

然行政院農委會前主委陳保基提出的農發條例並未獲得立

法院的支持，但內政部去年卻直接修改「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產生諸多執行上的問題。希望內政部會同農委

會，重新研擬農地相關規定的方向與原則，使法規更貼近

民眾。

　現有農地使用規範目標錯置，著重用地人有無農民身分

或是否實際從農，將「人」列為主要管制標的，忽略最應

管控的用「地」規範。

　農地使用應避免建物對農地帶來污染，因此農地的控管

應因地制宜，根據農田本身條件訂立不同標準，而非以人

的身份別做審查基礎。例如：灌溉系統完備的良田，有極

高的耕種價值，不論所有權人身分是否為農民，對於非農

業使用需嚴格限制，特別是針對農舍興建，更應要求提高

建物的污水排放處理標準，確保鄰近農田不受汙水影響；

另外，對於某些地力較差，不適宜耕種的旱地，在使用限

制上則可相對寬鬆，讓所有權人在處分財產能更有彈性，

允許適度發展休閒農業的空間。

　因為農地使用規範嚴格限制使用人身分，而該身分的審

認工作又落在地方政府，加重地方行政單位負擔，若無法

順利進行審認，更將造成民眾財產處分上的權益受影響。

以花蓮為例，因為地方政府審核農民資格的工作停擺，使

有意處分財產的農地所有人無法遂行。因此，除了要求相

關單位加強對土地管理，更要求頒布「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的內政部應主動邀集農委會重新討論，依據農地使

用的原則加以規範。

應重新研擬農地規定 更貼近民眾

針對
農業用地
農舍修建辦法
的看法

針對政府有意「開放瘦

肉精、美國豬進口」

一事，建請花蓮縣政府做

好配套措施，讓影響降至

最小。因應策略包括加強

豬隻飼料稽查，嚴格執行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三十

二條規定，同時落實豬肉

或含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

料的容器或包裝標示食品

產地，使消費者得選購國產安全優質豬肉。另外鼓

勵養豬業者加入產銷履歷制度，使豬隻生產導入追

溯流程，讓消費者選購具產銷履歷標章的豬肉商

品，可追溯產銷履歷進行查詢，以保障消費者的權

益。

做好美豬進口配套措施

農地農用是農業政策的

最高目標，過度他用

將導致農產減少，但大量

投入農業生產，也會供過

於求，因此，輔導閒置農

地轉型，做有效的開發利

用，適度的放寬農舍的興

建條件，也是提升農業經

濟，振興農村的方向。

　由於農業產值無法提

升，年輕一輩多數離開農村，到都會謀生計，但

近年來農業型態轉型，有機農場、觀光果園的興

起，為農村帶來一片繁榮景象，而經營這些相關

產業，需要較完備的硬體建設，若能適度的放寬

農舍的興建條件，則將更有利新型農業的發展，

為農村再創新機。

應該輔導閒置農地轉型

政府近年希望杜絕農舍

及農地不當炒作，立

意本善，可以保護良田，維

持國家基本糧食生產安全面

積，但對於一些難以農用之

農地，一些生產力難達預期

的土地，一些『等則』不佳

的土地，也應該重新檢討，

適當予以活化，鬆綁法規，

應開放更多元的用途，同時

開放一些傳統的身分限制，如此才能有效活用每一

塊土地，連接地方發展。

　「農業用地已興建農舍」者，也應在十分之九之

土地範圍內維持農用，防範這部分被「水泥化」，

給大地呼吸。農舍周邊圍牆，如有妨礙交通安全

者，應優先改善，以免交通事故頻傳。

必須有效活用每塊土地


